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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本科教学工作
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规定
院内各单位：
教学质量是教育的永恒主题，本科教育是高校的立校之本。进一步巩固本科教学基础地位，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，坚持教学质量为首、对学生负责的思想，做好本科教学各环节的工作，提高教学质量，是每位教师应尽的义务。为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，切实做好本科教学各环节的工作，提出如下规定：
1、全院教师进一步认真学习学校有关文件，确立做好本科教学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是每位教师的基本职责、是学院及各系工作重心的思想。严格执行《河海大学教师工作规范》和相关规章制度，统一思想，统一认识，提高责任心和使命感。
2、强化教师教学工作制度。每位教师均须主动承担本科教学工作，教授、副教授每学年至少为本科生讲授1门课程，连续2年不讲授本科课程的，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、副教授职务。
3、加强青年教师上岗培训。青年教师除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各类培训外，在正式主讲课程前，应至少完整跟班听课1遍，并在系内试讲合格后，方可主讲该门课程。
4、加强教学研究与交流。以系、所为单位，两周一次开展教研活动，组织教师围绕备课、上课、说课，开展教学、教法研究，努力提高教学水平。
5、加强考试命题和管理。课程考试命题应以课程教学大纲为依据，反映本课程基本要求，课程结束前，任课教师应准备A、B两份课程试卷，经系主任或课程负责人审核后，由学院任意抽取一份试卷作为课程结束考试试卷，另一份作为不及格学生的补考试卷。
6、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监督与管理。进一步完善院、系教学管理制度，切实加强教学管理和检查的力度，院领导、系主任每学期听课不少于2次，分管教学和学生工作的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3次。学院将把检查、考评结果作为教师年终考核、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。
7、鼓励教师专心致力于本科教学各环节的工作，表现突出者，学院将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奖励。对违反学校教学纪律、教学质量低下者，学院将根据有关规定作出相应的处理并扣发年终津贴。
以上规定，请各单位、各位老师认真学习，并严格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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